附件3

学员报名回执表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联系电话：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备注
	1.住宿两人一间。

2.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应指定本单位1名干部为领队，并从参训学员中确定1名联络员。


制表时间:      年   月   日
